
注：
①上表中“资产损失“项目，反映企业按照原制度清查的资产

损失以及执行新制度预计的资产损失金额在冲减相关所有者权益

后仍需在以后年度处理的部分。
②“按照原制度清查的损失未核销部分”项目，反映企业按照

原制度清查的资产损失中因经营资质条件要求需要在以后年度处

理的部分。
（二）利润表

企业执行新制度当年“利润表”的“上年数”栏内各项目数字，

应根据上年末“利润表”的“本年累计数”栏内各项目数字经调整后

填列，即原制度下“利润表”项目与新制度规定的“利润表”项目如

有不同，应将原制度下“利润表”各项目数字按照新制度规定的项

目进行调整后填列。执行新制度当年的“利润表”应按照新制度的

规定编制。
工业企业以外的其他各类企业，在首次执行《企业会计制度》

时的调账处理，应比照本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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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广告费、业务宣传费和业务招待

费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

一、金融企业凡按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应收利息税务

处理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1]69号）的规定，在扣除2000年12月

31日以前应收未收利息采取直接冲减当年利息收入方式进行处理

的，在计算广告费、业务宣传费和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限额时，准

予将已冲减当年利息收入的部分还原，即以当年实际取得的利息

收入作为计算上述三项费用税前扣除限额的基数。
二、金融企业凡按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保险企业所得税若

干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0]906号）的规定，对业务宣传费和业务

招待费实行由总行（总公司）或分行（分公司）统一计算调剂使用的，

其成员企业每年实际发生的业务宣传费和业务招待费，可按税法

规定标准据实扣除，超过规定标准的部分，由总行（总公司）或分行

（分公司）在规定的限额内实行差额据实补扣。
三、本通知自2003年1月1日起执行。

（国税函[2003]1147号；2003年10月15日）

财政部修订《外商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一、《外商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企[2002]174

号）第四条修订为：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的补偿、

安置、拆迁以及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相关的公共设施建设支出。
二、请各地财政部门严格按规定用途安排使用，不得任意改变

和扩大资金的使用范围。
三、外商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的来源为各省、自治区 、直辖

市和计划单列市上缴中央财政的中央级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

收入，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征收管理，确

保财政收入的及时、足额入库。
四、各地上缴中央财政的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收入将作

为我部下达资金预算的基本依据。五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

《外商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企[2002]174号）第四条

同时废止。 （财预[2003]263号；2003年10月15日）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若干再就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

知

一、关于下岗失业人员持同一《再就业优惠证》申请税收减免

的问题

对下岗失业人员持同一《再就业优惠证》开办多个有营业执照

的经营项目，如连锁经营门店或门市部。该类下岗失业人员只能选

择其中一个营业执照的经营项目申请减免税，其他具有营业执照

的经营项目不得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
二、关于从事增值税应税项目的个体经营活动如何适用税收

优惠政策问题

下岗失业人员从事增值税应税项目的个体经营活动 ，按照财

税[2002]208号文件的规定，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

个人所得税，照章征收增值税。
三、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合伙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

问题

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合伙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比

例，并符合财税 [2002]208号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的，执行财税

[2002]208号文件第一条、第二条的政策，但不包括个人所得税。
四、关于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享受减免税的期限问题

财税[2002]208号文件第五条中“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，3

年内免征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”是

指，符合条件的个体经营者，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，可向税务

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，对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的，其免税的起

始时间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计算。
五、关于服务型企业兼营桑拿、按摩等项目适用政策问题

对服务型企业兼营桑拿、按摩等不予免税项目的，企业应当将

不予免税项目与免税项目收入分别核算，不能分别核算的，免税项

目收入不得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
六 、关于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比例的计算问题

企业（经济实体）吸纳下岗失业人员（富余人员）比例，在企业申

请享受减免税资格时，以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的人员比例作为预缴

（预免）企业所得税的依据。在汇算清缴时，以每一纳税年度内企业

（经济实体）各月实际吸纳下岗失业人员（富余人员）的平均比例作为

适用政策的依据，不足一年的，按实际月数计算。
计算公式中的职工总数包括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用工合同的

临时工、合同工等，但不应包括本企业的离退休人员。
七、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是否适用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

财税[2002]208号和国税发[2002]160号等文件中规定的再就

业优惠政策中，有关营业税的优惠政策适用外商投资企业，企业所

得税政策不适用外商投资企业。
（国税发[2003]119号；2003年10月18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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